
 

 — 1 — 

 

沈阳体育学院文件 
 

沈体院发〔2018〕85 号                  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沈阳体育学院本科生、研究生（非专业训练）
竞赛奖学金评定与发放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鼓励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（非专业训练）积

极参与各级各类竞赛活动，提高实践能力，扩大学校社会影

响力，对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，学校以奖学金形式

给予奖励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奖学金的评定除根据竞赛成绩外，还要结合学

生的政治思想、道德作风、法制观念及外事纪律等方面的表

现进行评定。凡是违犯法纪、受到各级纪律处分（警告及以

上处分）、欠缴学费的学生不予评定奖学金。 

第二章  奖学金评定等级和标准 

第三条  一等奖学金：每人每年 5000元；二等奖学金：

每人每年 3000元；三等奖学金：每人每年 1500元；单项奖

学金：分为 1000元和 500 元两个级别。 

第三章  体育竞赛部分 

第四条 本章适用于代表学校参加学校年度《体育竞赛



 

 — 2 — 

参赛计划》内竞赛的各代表队运动员。 

第五条  体育竞赛奖学金参评条件 

1.洲际以上比赛获前三名者可申请一等奖学金，获四至

六名者可申请二等奖学金，参赛者即可申请三等奖学金； 

2.全国比赛获前三名者可申请一等奖学金，获四至六名

者可申请二等奖学金，获七至八名者可申请三等奖学金； 

3.全国院校比赛获前两名者可申请一等奖学金，获三至

四名者可申请二等奖学金，获五至六名者可申请三等奖学

金。 

第六条  竞赛分类具体见《沈阳体育学院代表队组建与

管理办法》。 

第七条  集体项目主力和非主力队员按竞赛规程规定

报名人数的 70%与 30%划分,非主力队员降一等级申请奖学

金。 

第八条  参赛在 8 人（组、队）以下降一等级申请奖学

金，少于 3人（组、队）不得申请奖学金。 

第九条  奖学金所对应的各级比赛均为奥运会所设项

目比赛，非奥项目和全运会群众项目及全国青年比赛降一等

级参加评选。分站赛、资格赛不在评选范围内。 

第十条  参加多项（次）比赛的运动员，以最好的一项

（次）成绩参加评选。 

第十一条  在比赛中获运动员技术等级一级证书的学

生可申请单项奖学金 1000元，获运动员技术等级二级证书

的学生可申请单项奖学金 500元。可与一、二、三等奖学金

兼得。 

第四章  专业技能竞赛部分 

第十二条  本章适用代表学校参加学校年度《专业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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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参赛计划》内竞赛的学生。 

第十三条  专业技能奖学金参评条件。 

1.参加洲际以上竞赛获一等奖者（前三名）可申请一等

奖学金，获二等奖者（四至六名）可申请二等奖学金，参赛

者即可申请三等奖学金； 

2 参加.国家级 A类竞赛获一等奖者（前三名）可申请一

等奖学金，获二等奖者（四至六名）可申请二等奖学金，获

三等奖者（七至八名）可申请三等奖学金；  

3.参加国家级 B类竞赛获一等奖者（前三名）可申请二

等奖学金，获二等奖者（四至六名）可申请三等奖学金； 

4.参加省部级 A类竞赛获一等奖者（前三名）可申请三

等奖学金。 

第十四条  竞赛分类具体见《沈阳体育学院本科生、研

究生参加专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》 

第十五条  若赛事设特等奖、金奖，则特等奖、金奖对

应一等奖，一等奖、银奖对应二等奖，依次类推。若赛事设

置其他类奖项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奖励。 

第十六条  参加多项（次）比赛的学生，以最好的一项

（次）成绩参加评选。 

第十七条  同一个获奖等级超过 3 人（队、组），降一

等级申请奖学金。 

第十八条  超过 10 人组队参赛的集体项目获奖，所对

应的奖学金评定金额，一等奖累计不超过 5万元、二等奖累

计不超过 3万元、三等奖累计不超过 1 万 5千元。 

第十九条  参加团体项目的学生，获有效成绩方可申请

奖学金；参赛在 8 人（组、队）以下降一等级申请奖学金，

参赛少于 3人（组、队）不得申请奖学金。 



 

 — 4 — 

第五章  奖励审批 

第二十条  各级各类竞赛取得成绩，由所属院（部、校）

进行核对，于次年 1 月 15日前，将奖学金申请表（见附表）、

秩序册、成绩册（原件和复印件）、获奖证书（原件和复印

件）上交竞训处核准，报学校审批；奖学金一般在次年 5 月

前审批发放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之前有关本科

生、研究生竞赛奖励办法全部废止。本办法解释权归竞训处。 

 

附件：沈阳体育学院竞赛奖学金申请表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阳体育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 月 2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沈阳体育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2018年 4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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